场地污染源控制与治理报告
一、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7.《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8.《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9.《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
10.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二、场地污染源识别与分析
2.1场地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福建南平庙湾，地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边缘，周边为梯田式茶园，无工业污染源。场地本身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污染源主要包括：
	污染源类型
	产生环节
	主要污染物
	排放方式
	控制措施

	生活污水
	客房、厨房、卫生间
	COD、BOD、SS、氨氮、动植物油
	有组织排放
	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接入市政管网

	餐饮油烟
	云间食肆厨房
	油烟、非甲烷总烃
	有组织排放
	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高空排放

	机动车尾气
	停车场车辆进出
	CO、HC、NOx
	无组织排放
	绿化隔离、自然扩散

	固体废弃物
	客房、厨房、公共区域
	生活垃圾、餐厨垃圾
	分类收集
	分类容器、日产日清

	噪声
	空调室外机、水泵、风机
	设备噪声
	连续排放
	隔声、减振、绿化降噪

	光污染
	夜间照明
	眩光、光溢散
	夜间间歇
	灯具遮光、低色温、智能控制


2.2场地内污染源检测结果
依据《室外噪声模拟分析报告》及相关环境检测数据，本项目场地内各项污染物排放指标如下：
2.2.1大气环境质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mg/m³）
	标准限值（mg/m³）
	达标情况

	场地中心
	SO₂（日均）
	0.012
	0.15
	达标

	场地中心
	NO₂（日均）
	0.024
	0.08
	达标

	场地中心
	PM10（日均）
	0.045
	0.15
	达标

	场地中心
	PM2.5（日均）
	0.028
	0.075
	达标

	厨房排烟口
	油烟浓度
	1.2
	2.0
	达标

	厨房排烟口
	非甲烷总烃
	8.5
	10.0
	达标


2.2.2水环境质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mg/L）
	标准限值（mg/L）
	达标情况

	污水总排口
	pH
	7.2
	6-9
	达标

	污水总排口
	COD
	180
	500
	达标

	污水总排口
	BOD₅
	80
	300
	达标

	污水总排口
	SS
	120
	400
	达标

	污水总排口
	氨氮
	25
	45
	达标

	污水总排口
	动植物油
	15
	100
	达标


2.2.3声环境质量
	监测点位
	监测时段
	监测结果[dB(A)]
	标准限值[dB(A)]
	达标情况

	场地东侧边界
	昼间
	48
	60
	达标

	场地东侧边界
	夜间
	42
	50
	达标

	场地南侧边界
	昼间
	46
	60
	达标

	场地南侧边界
	夜间
	41
	50
	达标

	场地西侧边界
	昼间
	44
	60
	达标

	场地西侧边界
	夜间
	39
	50
	达标

	场地北侧边界
	昼间
	45
	60
	达标

	场地北侧边界
	夜间
	40
	50
	达标

	最近敏感建筑
	昼间
	37
	60
	达标

	最近敏感建筑
	夜间
	31
	50
	达标


2.2.4固体废弃物产生与处理
	废弃物类型
	产生量（kg/d）
	处理方式
	处理率（%）
	达标情况

	可回收物
	45
	分类回收，交由再生资源公司
	100
	达标

	厨余垃圾
	35
	交由专业单位资源化处理
	100
	达标

	有害垃圾
	2
	交由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置
	100
	达标

	其他垃圾
	60
	环卫部门清运、焚烧发电
	100
	达标


三、污染源控制与治理措施
3.1水污染控制措施
1.雨污分流系统：场地内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雨水管网收集后汇入市政雨水管网或用于绿化灌溉；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2.生活污水预处理：
化粪池：钢筋混凝土结构，有效容积50m³，停留时间24h，处理效率COD≥40%、BOD≥50%、SS≥60%
隔油池：餐饮厨房设置隔油池，处理能力5m³/h，除油效率≥80%
3.雨水利用：屋面雨水经雨水斗收集，经初期弃流后汇入雨水调蓄池（有效容积200m³），处理后用于绿化灌溉、道路浇洒，减少径流污染。
3.2大气污染控制措施
1.餐饮油烟治理：
云间食肆厨房安装高效油烟净化一体机，净化效率≥90%
油烟排放口设置于建筑屋顶，高于周边建筑3m以上，远离新风入口
定期清洗维护油烟净化设备，每年至少2次
2.机动车尾气控制：
采用人车分流，机动车止于山脚停车场，减少内部车辆行驶
停车场周边种植乔灌木，形成绿化隔离带，吸附尾气
鼓励使用电瓶摆渡车，减少燃油车使用
3.垃圾收集点异味控制：
垃圾容器采用密闭式有盖垃圾桶，日产日清
收集点设置遮雨棚，每日冲洗消毒
收集点周边种植芳香植物，减少异味扩散
3.3噪声污染控制措施
1.设备噪声控制：
空调室外机、水泵、风机等设备选用低噪声型，声压级≤55dB(A)
设备基础设减振垫，管道设柔性接头
水泵房、风机房内墙做吸声处理，设备间设隔声门
2.交通噪声控制：
场地边界设置绿化隔离带，宽度≥10m，种植乔灌木复层植被
车辆限速（≤20km/h），禁止鸣笛
3.噪声监测：每季度对场地边界噪声进行监测，确保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功能区要求。
3.4固体废弃物控制措施
1.分类收集：
场地内设置四分类垃圾收集点（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容器颜色、标识符合国家标准，便于识别
2.日产日清：
厨余垃圾每日清运1次，夏季增加至2次
其他垃圾每日清运1次
可回收物每周清运23次
3.餐厨垃圾专项处理：
设置专用厨余垃圾桶，密闭存放
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资源化处理（厌氧发酵或堆肥）
3.5光污染控制措施
1.照明设计：
室外照明采用截光型灯具，光线向下投射，避免向上溢散
灯具色温≤3000K（暖白光），营造温馨环境
庭院步道采用红外感应照明，深夜自动调暗或关闭
2.玻璃幕墙防眩光：
光伏玻璃幕墙采用半透明光伏电池，透光率可调
外窗采用低反射玻璃，反射率≤15%
3.6施工期污染控制
1.扬尘控制：施工现场设置围挡，裸露地面覆盖，洒水降尘
2.施工噪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高噪声作业
3.施工废水：设置沉淀池，废水经处理后回用
4.建筑垃圾：分类堆放，及时清运，可回收部分资源化利用
四、监测计划
	测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废水
	pH、COD、BOD、SS、氨氮、动植物油
	污水总排口
	每季度
	GB 8978

	废气（油烟）
	油烟浓度
	厨房排烟口
	每半年
	GB 18483

	噪声
	等效连续A声级
	场地边界
	每季度
	GB 3096

	环境空气
	SO₂、NO₂、PM10、PM2.5
	场地中心
	每年
	GB 3095


[bookmark: _GoBack]五、结论
经检测与评估，本项目场地内各项污染源排放指标均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要求：
1.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三级标准，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2.餐饮油烟经高效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油烟排放浓度≤1.2mg/m³，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要求。
3.场地噪声昼间≤48dB(A)、夜间≤42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类功能区要求。
4.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率100%，日产日清，无露天堆放。
5.施工期已采取有效污染控制措施，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综上所述，本项目场地内不存在排放超标的污染源，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第8.1.6条要求。

